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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杨家乐：本院受理贾杨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受通
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答辩状期
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七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北省广水市人民法院
周成雨：本院受理原告赵思生，赵福洋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合议庭告知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及
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王集法庭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李敏洪：本院受理原告廖银川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0326民初1044号民
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大坪人民
法庭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贵州省
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钱新强：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刘顶成与你合伙合同
纠纷一案，申请执行人刘顶成申请执行(2021)鄂0922
民初1252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鄂0922执1051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三日内
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
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湖北省大悟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21年8月5日刊登在5-8版的原告为兴
仁市亿顺汽车租赁部的公告中，被告“熊健军”应为

“熊建军”，特此更正。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李星星：本院受理原告杨德纯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0322民初
182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要内容如下：被告李星星
应偿还原告杨德纯借款450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
(以45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31日起按年利率
4.25%计付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付清。案件受理费925元，由李星星负担。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蚌埠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五河县人民法院
梁庆、李平章：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张芳与被执行人
杨洁、梁庆、李平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案执行依
据(2021)辽0882民初124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执行
人梁庆、李平章协助杨洁办理位于大石桥市镁都大街9
号丽华春城17号楼2单元804房屋(不动产权证书号YGBC
-100426-804，面积130.28平方米)办理所有权登记手
续，因你二人现下落不明，不能配合出具不动产统一发
票办证联(票号00004155、代码221081090441)，根据大
石桥市城乡建设及公用事务中心的规定，你二人应提
供上述发票办证联，故本院特此公告，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十五日内，你二人在规定时间内不能向本院提供
上述发票办证联，不动产统一发票办证联(票号
00004155、代码221081090441)依法公告宣布作废。

辽宁省大石桥市人民法院
张素素(TRUONG TO TO)：本院受理原告梁志刚诉
你离婚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0)鲁1523民初212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三个月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十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区人民法院
银氏美缘(CNCAN THI MY DUYEN)：本院受理原告
路振亮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0)鲁1523民初1810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十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山东省聊城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区人民法院
(2021)黔2322民初4245号 陈文林：本院受理原告兴
仁市俊宇摩托经营部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三日10时00分(节假曰顺延)在本院潘家
庄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6733号 江苏飞鱼云递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陈都金与江苏飞鱼云递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1)苏0311民初6733开庭传票、诉状副
本、举证通知书，简转普裁定书，自公告之日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上午9：3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川0903民初2960号 鄢伯全：本院受理的原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遂宁分行诉被告鄢伯
全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采取其
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川
0903民初296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鄢
伯全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遂宁分行贷款本金65 144.91元及利
息、罚息(利息、罚息的计算方式为：分别以欠款本
金39 664.91、25 480元为基数，按照双方贷款合同约
定，并以利息与罚息之和在年利率24%的范围内为
标准，自银行记账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
日止，若未按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给付，则上述
利息、罚息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二、被告鄢伯全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遂宁分行公告费300元；三、驳回原告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遂宁分行的其他诉讼请
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
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1 430元，由被告鄢伯全负担。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遂宁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6715号 李宁：本院受理张磊与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答辩)公告期满
后的第3日14：0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23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7639号 刘洋：本院受理孙景明与
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答辩)公
告期满后的第3日14：0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23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0)苏0311民初4994号 万冬冬、李强：本院受理原
告王欢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0)苏0311民初4994号民事判决书。自
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2218号 赵献礼：本院受理原告荐
西魁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1)苏0311民初2218号民事判决书。自本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5003号 刘爱国：本院受理原告李
家宏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1)苏0311民初5003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1325号 江苏摩光汽车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李莹磊：本院受理原告程垚鋆与你们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21)苏0311民初132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2036号 张利：本院受理原告曹林
与你债权转让协议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311民初2036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徐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3718号 谢卫彪：本院受理原告杜
文影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苏0311民初371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4062号 张敏：本院受理原告贾小
枚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苏0311民初406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4191号 中禛交通运输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李峰与你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311民初4191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徐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7586号 李明琪：本院受理李香香
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答
辩)公告期满后的第3日14：0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23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南京金泰劳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市众合
天力建筑材料设备租赁有限公司诉你建筑设备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豫0402民初67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刘迁：本院受理原告吕高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点在本
院综合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黑龙江省甘南县人民法院
项智、深圳市隆创实业有限公司：原告张善照与被告项
智、深圳市隆创实业有限公司中介合同纠纷一案，案号
为(2021)粤0307民初28465号。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
请求：请求法院判令二被告支付原告居间费用人民币
47805.94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4820.34元(资金占用
费按年利率6%计算从2019年12月1日计算至实际还
款之日止，暂计至起诉之日止。)请求法院判决二被
告支付原告现金奖人民币3500元。请求法院判决二
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以上共计56126.28元。根据《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
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
点工作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程序繁简
分流改革试点方案》以及《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
试点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现
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天即视为送达。
你应在公告期届满之次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
答辩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提出副本，并于答辩期届
满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提交证据。本院定于2022年
01月11日10时30分在横岗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本案。逾期不出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李欣：本院受理原告张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吉0192民初1782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李欣应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向
张平偿还借款人民币22万元。案件受理费4600元及公告
费均由李欣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吉林省长
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2)协成破管字第1号 浙江协成硅业有限公司债
权人：《浙江协成硅业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已2013年12月9日经第4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并
于2013年12月11日经平湖市人民法院(2012)嘉平商
破字第1-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确认，现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六条之规定，由
本管理人执行。管理人执行第一次破产财产分配
后，以联系函、诉讼执行等方式依法追回债权117万
元，债务人浙江协成硅业有限公司待追讨债权已全
部追回。现根据《浙江协成硅业有限公司破产财产
分配方案》，将于2021年10月20日再行分配，具体为：一、
本次可分配的破产财产总额：1238223.27元，其中1.追回债
务人债权：1170000元；2.利息收入：68223.27元。二、本次分配
中优先支付的破产费用121567.8元，其中(一)破产管理费
(50292.8元)：1.办公费用：730元；2.差旅费：2350元；3.邮寄费：
588元；4.档案保管费：24500元；5.银行手续费：3124.8元；6.外
聘会计人员工资：19000元；(二)管理人报酬：管理人报
酬：71275元。说明：自2013年第一次债权分配至今，
管理人履职中发生的破产管理费总计200807.2元，其
中150514.4元(办公费用9165元；差旅费9411元；通讯
快递费18954元；银行手续费32696.4元；人民法院公
告费600元；税务注销费用30000元；外聘会计人员工
资49688元)已从第一次分配预留的破产费用支出，
其余50292.8为本次分配优先支付的破产费用。三、实
际可供分配的破产财产金额：破产财产总额扣除优
先拨付破产费用后，本次实际可供普通债权人分配
的破产财产金额为1116655.47元，应偿付的普通债权
为535392391.39元，本次清偿率为0.208568%。四、分配
方案的实施：管理人将采取货币分配的方式，按照
各债权人书面提供的收款账号，将上述应分配金额
一次性支付给债权人。债权人不能提供有效银行收款
账户，又不自行领取分配额的，管理人将其分配额予以
提存。债权人自本次公告之日起满二个月仍不领取
的，视为放弃受领分配的权利，管理人将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八条之规定，将
提存的分配额分配给其他债权人。特此公告。

浙江协成硅业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2021年9月30日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王进华、赵梅：本院受理王泽权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自公告
起60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在
本院徐集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人民法院
南京阔勉化工贸易有限公司、李男：本院受理原告六安
市广隆生物燃料有限公司与被告南京嘉和化工贸易有
限公司、南京阔勉化工贸易有限公司、李男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孙岗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
王克正：本院受理林春琴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起60日视为送达，
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乌江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审理。

安徽省和县人民法院
胡前圣、张志伶：本院受理郑自保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鄂0281民初
296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北省大冶市人民法院
熊起芝：本院受理张志强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告知审判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起60日
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还地桥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湖北省大冶市人民法院
罗锦华：本院受理缪远黎与你民间合伙合同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
川1523民初1110号民事判决，判决内容：被告罗锦华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缪远黎欠款
275500元、截至2020年8月19日应付利息42319.50元及
从2020年8月20日至清偿之日止，以275500元为基数
按年利率15.4%支付利息。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公告期限届满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安县人民法院
黄鹤军：本院受理原告建湖县近湖镇城中颖香石材
经营部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1)苏0925民初1913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盐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
魏士龙：本院受理浙江浙融汽车集团有限公司诉你
追偿权纠纷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皖1522民初3580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霍邱县人民法院
周加强、吴醒：本院受理李秀云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举证通知、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在本院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北省通城县人民法院
宋德重：本院受理滁州市泰达置业有限公司诉你追
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1182民
初108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滁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明光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5863号 马振军：本院受理原告章礼明、
包明道诉被告马振军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
他方式送达，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382民初5863号
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虹桥法
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2726号 吴朋余、金丽敏、张纪青：
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虹
桥支行与被告吴朋余、金丽敏、张纪青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21)浙0382民初2726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虹桥法庭领取判决书，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2723号 林得法、徐冬霞、林明金：
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芙
蓉支行与被告林得法、徐冬霞、林明金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21)浙0382民初2723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虹桥法庭领取判决书，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3760号 罗联预：本院2021年9月14
日刊登的缪秀秀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答辩期为公
告期限届满后十五日内”更正为“举证期限和答辩期限
均为公告期限届满后十五日内”。自公告之日起60天内
视为送达，原公告其他事项不变，特此公告。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闵福林、谢美玲：本院受理原告金湖县社会保险基
金管理中心与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判决闵福林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
内偿还原告金湖县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先行垫
付医疗费39242.92元及利息，谢美玲承担连带偿还责
任；案件受理费781元、公告费600元，合计1381元，由
你们负担。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1)苏
0831民初125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特此公告。

江苏省金湖县人民法院
祁正国：本院受理曾艳妮诉祁正国民间借贷纠纷(2021)
辽0304民初3141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4日上午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人民法院
罗秀荣：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鞍
山立山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2021)辽0304民初
4049号一案，你作为被告，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参加诉讼通知书、应诉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互联网公
布告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十五日内。并于举
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九时在本院第七法庭开庭审
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人民法院
徐伟、李扬：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鞍山立山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2021)辽
0304民初4050号一案，你们作为被告，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参加诉讼通知
书、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廉政监督
卡、互联网公布告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十五日内。
并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九时在本院第七法庭开庭
审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人民法院
孙井彬：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鞍
山立山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2021)辽0304民初
4051号一案，你作为被告，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参加诉讼通知书、应诉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互联网公
布告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十五日内。并于
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九时在本院第七法庭开庭
审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人民法院
苗乐：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鞍
山立山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2021)辽0304民
初4052号一案，你作为被告，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参加诉讼通知书、应诉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互联网公
布告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十五日内。并于
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九时在本院第七法庭开庭
审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人民法院
王毅：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鞍
山立山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2021)辽0304民
初4053号一案，你作为被告，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参加诉讼通知书、应诉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互联网公
布告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十五日内。并于
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九时在本院第七法庭开庭
审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人民法院
刘青利：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鞍
山立山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2021)辽0304民
初4054号一案，你作为被告，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参加诉讼通知书、应诉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互联网公
布告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十五日内。并于
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九时在本院第七法庭开庭
审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人民法院
张金强、于丽红：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鞍山立山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2021)辽
0304民初4055号一案，你们作为被告，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参加诉讼通知
书、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廉政监督
卡、互联网公布告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
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十五
日内。并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九时在本院第七法
庭开庭审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人民法院
赵春月：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鞍
山立山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2021)辽0304民
初4056号一案，你作为被告，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参加诉讼通知书、应诉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互联网公
布告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十五日内。并于
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九时在本院第七法庭开庭审
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人民法院
姜海峰：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鞍山立山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2021)辽0304
民初4057号一案，你作为被告，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参加诉讼通知书、应诉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互联网
公布告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十五日内。并
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九时在本院第七法庭开
庭审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人民法院
杜海东：本院受理原告侯绪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辽0604
民初101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

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人民法院
王宝磊：本院审理原告揭垂斌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应诉通知
书、权利义务书、举证须知、廉洁办案告知书、监督卡、开
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3日上午10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谷昌福：本院审理原告孙开林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应诉通知
书、权利义务书、举证须知、廉洁办案告知书、监督卡、开
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沈胜东、范丽云：张丽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告知审判
员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起60日视为送
达。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院党
组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审判。

吉林省洮南市人民法院
青岛科大环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安徽鼎
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皖0705民初134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逾期即视为送达。

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法院
周田、张石头：本院受理原告齐齐哈尔市兴运担保有
限公司诉你二人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黑0225民初890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齐齐哈尔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黑龙江省甘南县人民法院
段秀凤、段新强：本院受理原告王艳、王庆建诉二被
告(2021)黑0225民初2416号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解除原被告之间
签订的二手房买卖合同，判令二被告返还购房款45
万元、利息315750.00元，其他利息自2021年9月8日开
始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4倍支付至本息付清为止)、举证通知书、应诉
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一、查封段秀凤名
下位于甘南县东方红街世博嘉园综合楼4单元301
室;二、查封段新强、段秀凤名下位于甘南县东方红
街万福家园小区6号楼04号房屋)。自发出公告之日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在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
日上午9：0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
一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黑龙江省甘南县人民法院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李建洪、阮宝英：本院受理腾冲市金诺惠农农资有限公
司诉你们、唐军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开
庭传票、监督卡及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原告的诉讼
请 求 ：一、判 令 三 被 告 共 同 向 原 告 支 付 货 款
185 4 0 3 7 . 0 2元；二、判令三被告共同支付违约金
713804.25元(以1854037.02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2%计
算，从2018年1月1日起计算至还清所有货款本金及违
约金之日止，暂计算至2021年3月1日)；三、判令三被告承
担本案的诉讼费及原告为主张权利所产生的律师费、
保全费、差旅费、保全担保费等合理费用。自公告之日
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定于2021年12月14日14：30在猴桥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孙立辉：本院受理腾冲市金诺惠农农资有限公司诉买
卖合同纠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应
诉及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监督
卡及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立
即支付货款63168元及资金占用费；2、被告承担本案
全部诉讼费用，及原告为主张权利所产生的律师
费，保全费，差旅费，保全担保费等合理费用。自公
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2021年12月15日9：30在猴
桥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胡永明、谭秀红：本院受理腾冲市金诺惠农农资有限公
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
票、监督卡及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原告诉请：一、判
令被告一、被告二向原告支付货款877099元；二、判
令被告一、被告二共同支付资金占用利息185730.87
元(以752963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从2020年1
月1日起计算至还清所有货款本金之日止，暂计算
至2021年1月5日)；三、判令二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
诉讼费用及原告为主张权利所产生的律师费，保全
费，差旅费，保全担保费等合理费用。自公告之日起
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定于2021年12月14日9：30在猴桥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张珈瑜、江阴健道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吴云芬诉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
副本、证据材料副本、举证须知、权利义务通知书、廉政
监督卡、诚信诉讼须知、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
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十七审判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潘煜：本院受理严海珠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281民初5582号民
事判决书及上诉须知。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无锡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江阴市蓝晶玻璃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江苏新桥建工
有限公司顾山分公司诉你(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281
民初414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无锡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赵海华：本院受理朱总定诉你与第三人赵和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
0281民初5343号民事判决书、上诉须知，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黄绍军：本院受理(2021)苏1183民初633号徐茂才诉
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事审
判第九庭领取，逾期不领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自本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高艳丰：本院受理许国兴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当事
人须知、司法公开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合议庭人员
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定于答辩期满后第三日9时(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王选平：本院受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河支
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司法公开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合议庭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定于答辩期满后第三日9时(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吴志斌：本院受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河支
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司法公开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合议庭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定于答辩期满后第三日9：20(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陆井连、薛新民：本院受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香河支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当事
人须知、司法公开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合议庭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
答辩期满后第三日9：4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王艳、庄雷：本院受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河
支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司法公开告
知书、廉政监督卡、合议庭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答辩期满后第三日10时(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武铎：本院受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河支行
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司法公开告知书、
廉政监督卡、合议庭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定于答辩期满后第三日10：20(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王红绢、孔小波：本院受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香河支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当事
人须知、司法公开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合议庭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
答辩期满后第三日10：4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王爱杰：原告张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满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2021年12月21日10时(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
中山区海岚思柯小龙虾饭店：原告大连虹拓贸易有限
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举证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满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2021年12月21日9时(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
安连媛：原告陈志鹏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满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2021年12月21日9时30分(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
李昌羲、王茹雪：原告徐源圆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应
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定于2021年12月21日11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
一法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
大连运荣易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原告大连金阳
进出口有限公司诉你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应诉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
一法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
刘德永：原告籍慧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2021年12月21日10时30分(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
曹志娟、王慧杰、王家庆：大连港航小额贷款股份有
限公司诉你们、大连景合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大连
景耀集团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大连港航小额贷
款股份有限公司就(2020)辽0202民初4134号民事判
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
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依法审理。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
马志龙：原告匡永祥诉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2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八法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
万家安房地产经纪(大连)有限公司：原告金茹诉你
方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满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上午8时4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法庭审
理，逾期依法判决。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
孙学斌：原告李建军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八法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
王宇：原告庞长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上午8时4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
二法庭审理，逾期依法审判。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
亓春波、吴艳妮：原告大连世宇机械有限公司诉你们和
郝红彪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满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审理，逾期依法审判。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
李焕煌、戴智勇、钟景平、吴玉华、杨红、黄选彬、王
翠强、李小明、王志森、郭发、林强、韦春兰、赵雄志、
文雁、苏巧玲、唐建伟、郑伟强、陈德荣、董坤、朱进
全、魏小纲、吴少雄、谢毅坚：本院受理原告天下行
租车有限公司与被告李焕煌【(2021 )闽0206民初
12614号】、被告戴智勇【(2021)闽0206民初12615号】、被
告钟景平【(2021)闽0206民初12616号】、被告吴玉华【(2021)
闽0206民初12617号】、被告杨红【(2021)闽0206民初12618
号】、被告黄选彬【(2021)闽0206民初12619号】、被告
王翠强【(2021)闽0206民初12621号】、被告李小明

【(2021)闽0206民初12622号】、被告王志森【(2021)闽
0206民初12623号】、被告郭发【(2021)闽0206民初12624
号】、被告林强【(2021)闽0206民初12625号】、被告韦
春兰【(2021)闽0206民初12625号】、被告赵雄志【(2021)
闽0206民初12626号】、被告文雁【(2021)闽0206民初
12626号】、被告苏巧玲【(2021)闽0206民初12627号】、
被告唐建伟【(2021)闽0206民初12627号】、被告郑伟
强【(2021)闽0206民初12628号】、被告陈德荣【(2021)闽
0206民初12628号】、被告董坤【(2021)闽0206民初12629
号】、被告朱进全【(2021)闽0206民初12629号】、被告
魏小纲【(2021)闽0206民初12630号】、被告吴少雄

【(2021)闽0206民初12631号】、被告谢毅坚【(2021)闽
0206民初12631号】融资租赁合同纠纷共17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案件的起诉状、证据、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
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审判流程公开告知书及
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
五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次日上午八时三
十分在本院第十八法庭(厦门市湖里区金尚路1789
号六楼)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
判(举证期限最后一日、开庭日期是法定休假日的
顺延至法定休假日结束的次日)。特此公告。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
文小辉、文志斌、于江涛、冉帅、梁梓龙、蔡青、刘嘉、陈寿
军、符纯香、刘坤、赵玉贵、林凤甡、陈望龙、刘霄、柯
愈付：本院受理原告天下行租车有限公司与被告文
小辉【(2021)闽0206民初12794号】、被告文志斌【(2021)
闽0206民初12795号】、被告于江涛【(2021)闽0206民初
12796号】、被告冉帅【(2021)闽0206民初12797号】、被
告梁梓龙【(2021)闽0206民初12798号】、被告蔡青

【(2021)闽0206民初12799号】、被告刘嘉【(2021)闽0206
民初12800号】、被告陈寿军【(2021)闽0206民初12801
号】、被告符纯香【(2021)闽0206民初12802号】、被告
刘坤【(2021)闽0206民初12803号】、被告赵玉贵【(2021)
闽0206民初12804号】、被告林凤甡【(2021)闽0206民初
12806号】、被告陈望龙【(2021)闽0206民初12807号】、
被告刘霄【(2021)闽0206民初12808号】、被告柯愈付

【(2021)闽0206民初12810号】融资租赁合同纠纷共15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案件的起诉状、证据、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权利义务告
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审判流程公开告
知书及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次日上午
八时三十分在本院第十七法庭(厦门市湖里区金尚
路1789号六楼)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
缺席裁判(举证期限最后一日、开庭日期是法定休
假日的顺延至法定休假日结束的次日)。特此公告。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北京大华盛安贸易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11010579904891XC)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及公司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合同专用章、
单位公章、法定代表人名章。以上遗失的证照及各
类章声明作废。

北京大华盛安贸易有限公司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遗失声明

陶佳城遗失由绍兴市公安局上虞分局签发的第
二 代 身 份 证 ， 身 份 证 号 码 为 ：
33068219930811523X，有效期为：2021年6月8日至
2041年6月8日，特此声明。
于涛、白牡丹与呼和浩特市华能时代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签订的网签商品房买卖合同原件丢
失壹份，合同编号：YS(2015)00004303，房屋代码：
960249，现声明作废。
佳木斯市福田米业有限公司不慎遗失食品生产
许可证正、副本，许可证编号：SC10123080501711，
声明作废。
北京良乡鑫与鑫美食城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和公章，注册号：110111600160231，声明作废。
北京拾点玖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遗失食品经营许可
证正副本，许可证号JY21113143088998，声明作废。
北京市天茂仓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注册号：
1101082952116)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税号：110108788630234)、组织机构代码证
正、副本(代码：788630234)和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
专用章、发票专用章、法人人名章，声明作废。
作废声明：爱普邦德(北京)管理顾问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788632301N)作废公章
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华杰伟讯技术服务中心(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05671745791X)作废财务专用
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良乡鑫与鑫美食城(注册号：
110111600160231)作废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减资公告：北京千帆少年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01ECB71)经股东决定，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注册资
本人民币1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50万元，请有关债
权债务人自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
清偿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国藏天下钱币艺术品鉴定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302MA01XB3745)
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
册资本，由原注册资本人民币100万元减少至人
民币10万元，请有关债权债务人自公告见报之日
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权债务或提供相
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吊销转注销公告：北京尤格商贸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081BA5C)经投资人
决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吊销转注销登记。投资
人：刘迪。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60日内向
本企业投资人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吊销转注销公告：骧首马文化(北京)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4089687952K)经股东会
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吊销转注销登记，
清算组成员：舒玉、李红梅、王桂红，清算组负责
人：舒玉，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吊销转注销公告：北京国财联合教育咨询中心(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04UHCQX7)经投资人
决定，拟向企业登记机关申请吊销转注销登记，投
资人：师烁博，请债权人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60日
内向本企业投资人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企业组织形式转换公告：北京锋盈企业管理有
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40113MA59CPD51D，拟向公司登记机构申请组
织形式转换，由有限责任公司转换为有限合伙企
业，转换后企业名称为：北京锋盈企业管理咨询中
心(有限合伙)，转换组织形式后，北京锋盈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的债权债务由北京锋盈企业管理咨询中
心(有限合伙)承继，请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
内要求北京锋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清偿债务或供
相应的担保。北京锋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债权人未
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公司转换企业组织形
式将按照法定程序实施。特此公告。

潍坊三源铝业有限公司、潍坊市通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通用机械有限公司、潍坊通源铝业有限公司

合并破产重整投资人招募公告

  安丘市人民法院于2021年2月22日作出(2021)
鲁0784破1号《民事裁定书》，依法裁定受理潍坊
三源铝业有限公司、潍坊市通用机械有限责任
公司、山东通用机械有限公司、潍坊通源铝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潍坊三源铝业等四公司”或

“债务人”)合并破产重整申请，并于同年3月2日
作出(2021)鲁0784破1号《指定破产管理人决定
书》，指定山东国信资产清算有限公司担任该破
产重整案件管理人。
  为维护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合法权益，提高
债权清偿比例，实现资源有效整合和重新配置，
促进四公司重整成功，管理人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及四公司合并重整的需要，现
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重整投资人。
  一、潍坊三源铝业等四公司基本情况：
  (一)潍坊三源铝业有限公司：潍坊三源铝业
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12月28日，注册资本人民
币13000万元，法定代表人杨玉勇，公司类型为其
他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社 会 统 一 信 用 代 码 ：
91370784734697759D，住所地址潍坊市安丘市经
济开发区汶水南路东侧。公司经营范围为生产、
销售：铝合金；复合板、带、箔；空调箔；电缆箔；
双金属复合带，PS版铝板基，装饰板、带材、铝箔
坯料、幕墙板、铝型材、铝管材、铝板、带、箔材、
铝制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潍坊市通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潍坊市
通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1998年6月8日，注
册资本人民币4245万元，法定代表人杨玉勇，公
司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社会统一信用代
码：913707847059990614，住所地址潍坊市安丘市
经济开发区锦湖北路北首。公司经营范围为生
产、销售：建筑机械、筑路机械、轻工机械、农业
机械、电力机械、环保机械、化工机械、带式输送
机、机械零部件、配件(以上经营范围不含电镀和
铸造，不含特种设备)；机械设备安装、咨询、服务;
混凝土搅拌站(楼)(含骨料称、水泥称、水称、外加
剂称)、稳定土拌合站(含皮带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山东通用机械有限公司：山东通用机械
有限公司成立于2018年9月14日，注册资本人民
币5000万元，法定代表人刘刚，公司类型为有限
责 任 公 司 ，社 会 统 一 信 用 代 码 ：
91379784MA3N8CF649，住所地址潍坊市安丘市
经济开发区锦湖北路155号。公司经营范围为生
产、销售、安装：冷却塔(闭式冷却塔，玻璃钢冷却
塔)，蒸发式冷凝器，空气冷却器，空气预热器，换
热器，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化工专用设备，建筑
工程用机械；有色金属铸造；有色金属压延加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四)潍坊通源铝业有限公司：潍坊通源铝业
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5月11日，注册资本人民
币500万元，法定代表人于爱宾，公司类型为有限
责 任 公 司 ，社 会 统 一 信 用 代 码 ：
91370784MA3DMFDJ3A，住所地址潍坊市安丘
市经济开发区坟庄锦湖路东。公司经营范围为
铝压延加工；有色金属铸造；销售：铝合金，铝
锭，铝材，铝型材，铝板材，铝带材，铝箔材，铝管
材，钢材，黑色金属；生产、销售：建筑工程用机
械，散热器，钎焊用铝及铝合金复合板，钎焊式
热交换器用铝合金复合箔、带材；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潍坊三源铝业等四公司重整价值
  (一)业务情况
  1、主要产品：公司属于铝压延加工行业中的
铝轧制材细分领域，即将铝锭坯(铝合金铸锭或
带坯)通过轧制等工艺(压延变形的一种方式)生
产成铝合金材料。铝轧制材按形状和厚度主要
分为铝板、铝带、铝箔三种产品(统称“铝板带
箔”)。公司具备年产5万吨铝基合金复合材料的
生产能力，主要产品包括：(1)高性能热传输用铝
基复合材料(铝板、带、箔产品)，用于制造汽车散
热器、商用微通道散热器等材料。(2)高速列车用
材料，如制造高速列车车厢的热处理可强化铝
基复合材料，钎焊铝蜂窝材料等。(3)高性能交通
用铝合金材料，高性能交通用铝合金材料该项
目铝合金板材代替钢材用于交通运输行业如汽
车、铝合金集装箱、船舶、油罐车等。
  2、生产设备：潍坊三源铝业等四公司主要设
备有：大型生产设备(包括熔铝炉、保温炉、大型
铝锭铸造机、铣面机、热轧机、冷轧机、加热炉、
退火炉、拉弯矫直机、横剪、纵剪设备等)63台，行
车41台、叉车10辆和电动平车4辆、变压器34台和
空压机13台、测量设备52台/(把)、检测实验设备
30台，以及其他设备(包括小搅拌机、折弯机、甩
干机、喷涂机、除锈机、卷板机等)10余台。
  (二)资产情况：潍坊三源铝业等四公司目前
拥有土地合计约360余亩，全部位于安丘市经济
开发区，拥有房产(包括办公楼、厂房、沿街商铺
等)建筑面积约8.8万平方米。
  (三)发展前景：中国是铝压延加工大国，近
几年国内铝材产量增长迅猛，2010至2019年年均
复合增长率达到9.94%，远高于其他国家的平均
增幅。而其中的铝板带箔产品，因具有质轻、耐
蚀、易加工成型、表面美观等优势，正在逐渐向
下游应用领域延伸。随着加工工艺的日趋成熟，
铝板带箔应用领域将继续扩大。
  我国铝轧制材细分领域的竞争表现出三个
特点：第一，国内铝板带箔生产企业较多，整体
规模偏小，技术创新能力和新产品研发能力均
不足，低端产品的行业门槛较低，竞争相对激
烈；第二，高附加值产品加工费水平较高，整体
产能不足，竞争并不激烈。第三，由于铝板带箔
应用领域广泛，在铝板带箔生产企业中逐渐出
现各细分领域的龙头企业，呈现差异化竞争局
面。而债务人作为在该细分领域经营多年的企
业，具有一定的潜在优势：
  1、山东市场铝基合金复合材料需求量占全
国35%，三源铝业作为江北最大一家(也是唯一一
家)铝基合金复合材料的生产企业，在运输成本、
交货时效以及产品质量等方面具备一定优势。
  2、铝基合金复合材料项目投资大，投资周期
长，现有环境下省内不会新增竞争对手，该公司
在省内及周边市场具有一定的垄断优势。
  3、借助省内南山集团、魏桥集团和信发集团
电解铝产业地域优势，原材料采购运费成本低，
供货有保证。
  三、意向投资人基本条件
  (一)投资人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
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具有较高的社会责任感和
良好的商业信誉。(二)投资人无数额较大到期未
清偿债务，无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最近三年无
重大违法行为，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失信
被执行人名录。(三)投资人应具有足够的资金实
力，并拥有与潍坊三源铝业等四公司经营规模
相适应的经营管理能力，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
有足够资金支持债务人重整后的生产运营，对
债务人重整期间产生的共益债务承担连带责
任。资金实力雄厚、信誉良好的国有控股企业优
先考虑。(四)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公司可联合参与
投资。但应分别按要求提供资料，书面说明各自
的角色分工、权利义务等，且须同时符合上述第
(一)、(二)、(三)项资格条件。
  四、重整投资人招募
  (一)报名
  1、报名时间：自本招募公告公布之日起至
2021年10月15日17：00时止。
  2、报名提交材料：(1)意向投资人应向管理
人提交投资意向书。投资意向书应当包括投资
者企业基本情况介绍、资金实力和融资能力说明、
对本项目的投资优势、投资方案、保密承诺书等。(2)
证明投资人主体资格的资料。包括但不限于营业执
照、资质证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身份证复印
件、如委托代理人的提交授权委托书及受托人身
份证复印件。以上报名材料应加盖意向投资人
公章。(3)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投资人联合参与本
次招募活动的，需提交相应的合作协议书，且各
投资人均须按以上要求提交材料。
  3、缴纳保证金：意向投资人在向管理人提交
投资意向书后，在报名截至日前，向管理人指定
账户缴纳保证金200万元。
  账户名称：潍坊三源铝业及潍坊通用、山东
通用、潍坊通源等四公司破产管理人
  开户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安丘支行
  账号：937000010080420000
  意向投资人经管理人审核未能确定为正式
投资人的，上述保证金管理人将在5日内无息退
还；意向投资人经管理人确定为正式投资人并
签订重整投资协议的，上述保证金转为投资资
金；意向投资人经管理人确定为正式投资人后
但在管理人要求的时间内未能与管理人签订重
整投资协议的，上述保证金将不予退还。
  (二)择优确定重整投资人：由法院、管理人
对意向投资人提交的投资意向书等资料进行综
合评审，择优确定正式重整投资人，并以此为基
础制定重整计划草案。在重整投资人对管理人
制定的重整计划草案给予充分认可并提供实施
方案后，管理人将重整计划草案提交债权人会
议进行表决。
  五、特别声明：(一)本公告所列相关数据为
管理人阶段性调查、初步审计评估数据，后期会随
实际情况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并非最终数据，仅供
重整投资人参考，以最终确认数据为准。(二)本公告
内容不构成管理人的任何承诺或保证，不作为投
资建议，不构成要约或要约邀请，投资人应以自
行尽调结果为投资依据。(三)本次招募重整投资
人以公开的方式进行，招募公告内容对全体意
向投资人平等适用，具有同等效力。(四)本公告
由管理人编制，解释权归属管理人。
  管理人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山东省潍坊市安丘市新安街道
汶水南路8号潍坊三源铝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及电话：马东 16606389012

潍坊三源铝业及潍坊通用、山东通用、
潍坊通源等四公司破产管理人

2021年9月30日

公告

张静薇，韩红运，顺平县恒实建通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636MA0ELEF598)清算
组，已对公司清算结束。公司决定于2021年10月15
日，在山东省青岛市隐珠街道办事处海岸水城4号
楼1501室召开股东大会，研究通过清算报告及公
司注销。逾期参加，视为同意清算报告并同意对顺
平县恒实建通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注销。

道歉声明

  本人蒋振在离职后，为达到自己的利益,未
经乳山市金鼎房产咨询有限公司的同意,擅自使
用了金鼎商标作为微信头像,并与金鼎房产咨询
公司的客户、业主联系,宣传不实内容，此行为给
金鼎房产咨询公司造成了不良影响,现本人已深
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在此向乳山市金鼎房产咨
询有限公司诚挚道歉。

致歉人：蒋振


